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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卦、物象与阴阳：清华简《筮法》坎离水火问题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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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华简《筮法》篇中坎（劳）离（罗）水火取象的颠倒，涉及易卦、物象的阴阳配属和卦形、卦名与基本物象间的关系

问题。今人认为《说卦传》中存在坎离符号之阴阳和水火取象之阴阳的矛盾，这是基于系统阴阳说而对《说卦传》的误读，实

际上《说卦传》只严格区分了三画卦符号的阴阳配属，并未对整体物象的阴阳配属予以分判。从先秦学术发展脉络来看，

《筮法》篇颠倒坎离水火、以艮属水等做法，是基于阴阳五行说而对易卦系统的重新安排，与“数术革命”相关，应是晚出的。

虽然《筮法》篇实现了坎离卦画阴阳与水火物象阴阳的完美匹配，但因与易学传统相违，故而其说不传。在易学史上，这种

象数易例的龃龉和调整并不罕见。就卦形、卦名和基本物象的对应关系而言，卦形与基本物象的对应最为根本，卦名的拟

定则相对滞后且名称不一。据此，在对《筮法》坎（劳）离（罗）水火颠倒的解释中，据卦形考卦名和据卦名考基本物象的论证

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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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筮法》以坎（劳）卦为火、离（罗）卦为水①，这与以《说卦传》为标志的坎水离火之经典取

象正相颠倒，成为《筮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难题。李学勤先生将坎离颠倒问题列为《筮法》所带来

的五个问题之一，呼吁研究两者颠倒的原因和意义。②

在早期关于《筮法》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主张《筮法》出于《说卦传》之后，且《筮法》自身是有混淆

之处的③，或主张《筮法》与《说卦传》是各有渊源的并立的两个系统④。但随着对此问题的不断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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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内容见清华简《筮法》“战”“四季吉凶”“卦位图、人身图”等节。（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

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上海：中西书局，2013 年，第 102、107、111-113 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②    参见李学勤《关于清华简〈筮法〉的五点认识和五个问题——在清华简与儒家经典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载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第 8 页。

③    例如，李学勤说，就《筮法》卦位图“大胆地推测，我认为《筮法》应晚于《说卦》”（李学勤《关于清华简〈筮法〉的五点认识和

五个问题——在清华简与儒家经典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第 7 页）；廖

名春从劳、罗卦名的含义出发，认为《筮法》“坎离颠倒的做法是不成熟的，远不如《说卦传》的理论系统、周延。从这一点看，其改

造、出于《说卦传》的痕迹很明显”（廖名春《清华简〈筮法〉篇与〈说卦传〉》，载《文物》2013 年第 8 期，第 72 页）；张克宾认为“离为火，

坎为水，渊源有自，是先秦易学之常例，而清华简《筮法》以离为水、坎为火应属晚起，是对当时常例的特意修改，以至于和清华简

的《别卦》篇也自相抵牾”（张克宾《论清华简〈筮法〉卦位图与四时吉凶》，载《周易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5 页）。

④    例如，王新春认为数字卦系统是与三《易》并行的独立占筮系统（参见王新春《清华简〈筮法〉的学术史意义》，载《周易研

究》2014 年第 6 期，第 5-16 页）；王化平、子居着眼于坎离水火颠倒问题，认为《筮法》与《说卦》所论各自基于不同角度，可能是并

行于世的观念（参见王化平《读清华简〈筮法〉随札》，载《周易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75-76 页；子居《清华简〈筮法〉解析（修订稿

下）》，载《周易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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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很多学者旗帜鲜明地主张《筮法》早出、《筮法》优于《说卦传》、《说卦传》篡改《筮法》①，近来这一

主张似乎成为后出确论，而罕见进一步的探讨。

相关讨论可聚焦为两个具体问题：一是《说卦传》所论坎离符号的阴阳属性与水火物象的阴阳

属性存在矛盾，与之相对，《筮法》中的坎离符号、水火取象和阴阳属性之间可以严格对应。二是

三画坎离符号之形状、卦名坎（劳）离（罗）之字形字义、物象水火之字形字义三者之间的对应。简单

说，前者是易卦符号、物象与阴阳的对应问题，后者是卦形、卦名与物象的对应问题。这两点的确切

中了《筮法》坎离水火颠倒问题的关键。

一、《说卦传》的坎离水火说存在矛盾吗？

传统易学以坎取象为水、离取象为火，就传世文献而言，并没有明显的歧说。但若从阴阳的属

性来看，“坎为水为月却是阳卦，离为火为日却是阴卦”②，的确存在阴阳对应的矛盾。当然，这一所

谓的矛盾并不为历代易学家所特别关注。

出土文献逐渐引出了对坎离水火阴阳问题的关注。在帛书《易传》中，《说卦传》“水火不相射”

一语作“火水相射”，整理者多以为是误抄或错简，但刘大钧先生于 1985 年撰文提出其“绝不会是一

般文字上的错简，而是道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八卦成列系统”③。邢文先生进一步将此异文与《说卦

传》坎离水火阴阳的矛盾联系起来，认为“在易学中，水、火本身的阴阳之义与水、火二卦的阴阳性

质，正好是相反的……在天地、山泽、雷风诸卦卦象的‘阳阴’体系中，火与水只能以卦象的意义出

现，而不能以火、水之卦的意义出现，所以须作‘火水相射’”④。这是从物象阴阳属性出发进行解释，

即以天、山、雷、火为阳，以地、泽、风、水为阴。

随着清华简《筮法》的面世，由其以坎（劳）为火、离（罗）为水的取象来看，帛书《易传》“火水相

射”一句不仅关系物象阴阳，同时关系卦画阴阳，的确是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八卦成列系统”。与《说

卦传》相较，《筮法》实现了坎离卦画、水火物象、阴阳属性三者间的全面交互对应，呈现出更具系统

性的面貌。这成为学者认为《筮法》优于《说卦传》的重要依据，也在客观上凸显了所谓《说卦传》存

在的矛盾。

《说卦传》何以不严格配属坎离、水火与阴阳？面对这一问题，与其径直批评《说卦传》存在“矛

盾”，不若从文本的整体结构和易学的发展脉络出发，综合分析《说卦传》如此配属的深层原因。坎

离水火颠倒问题，实际指向的是易卦符号、物象、阴阳属性三者间的交互对应关系，分别来看：

首先，易卦符号与阴阳属性之间的对应。从源头而言，易卦符号是以筮数作为书写形式的。以

大衍筮法为例，易卦各爻在实际占筮中被记录为筮数六、七、八、九；而在《筮法》中，四、五、六、七

（一）、八、九都被用以书写数字卦。两者采用了不同的占筮方法。虽然筮数繁多，但作为文本经典

①    例如，侯乃峰结合卦形与古文字，认为《筮法》更具原始性，主张《筮法》要比《说卦》早出（参见侯乃峰《释清华简〈筮法〉的

几处文字与卦爻取象》，载《周易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21-22 页）；韩慧英据劳（勞）字字形认为劳为日、位南“说得通”，又据《说

卦》“离为鳖”等水中之物的取象，认为罗（离）水之象较离火“取义更胜”（参见韩慧英《试析清华简〈筮法〉中的卦气思想》，载《周易

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44 页）；何锴基于对卦名的分析，认为《筮法》坎火离水说的取象早出（参见何锴《清华简〈筮法〉劳罗二卦与

水火取象探究》，载《周易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31-35 页）。

②    徐传武《坎离水火与阴阳》，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 年第 5 期，第 27 页。

③    刘大钧《帛〈易〉初探》，载《文史哲》1985 年第 4 期，第 54 页。

④    邢文《帛书周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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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呈现的易卦符号，却都是高度归约的：《周易》之爻画被写作数字七（一）、八①，也就是孔颖达引张

讥所云“七为少阳，八为少阴，质而不变，为爻之本体；九为老阳，六为老阴，文而从变，故为爻之别

名”②；《筮法》的爻画则被写作数字六、七（一）。

爻画的经典化呈现，是易卦系统得以成立的关键性因素。因为倘若不同筮数代表完全不同的

意义，那么三个任意筮数的组合数量会远超八种，六个任意筮数的组合数量当然更远超六十四种。

八卦与六十四卦系统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筮数本身就被归约为了奇偶两种。换言之，阴阳爻虽

然以筮数作为书写形式，但爻并不就是筮数本身，爻的根本性质是数字的奇偶阴阳。据此，在易卦

符号的源头处，卦爻便与阴阳属性密切相关。

进一步来看，既然爻的根本性质是数字的阴阳奇偶，那么由爻的阴阳推至三画卦的阴阳，很可

能便是易卦符号体系自身的推衍发展。《周易》古经中已有对三画卦阴阳属性的论说。例如泰卦“小

往大来”、否卦“大往小来”两句卦辞，以大小分别指代三画乾坤两卦，明显有区别阴阳属性的意蕴。

在《易传》中，八卦分阴阳已发展为经典性易例。具体而言，《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

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

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一章，

与《系辞传》“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

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一章，明确、系统地分判了八卦符号的阴阳属性，即乾震坎艮

为阳卦、坤巽离兑为阴卦，除乾坤外，六子卦遵循阳卦多阴爻、阴卦多阳爻的原则。另外，《说卦传》

论八卦取象时所用“乾坤艮兑震巽坎离”“震巽坎离艮兑乾坤”“坎离震巽艮兑”“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等几种顺序，其背后也都是首先确认成对的阴阳卦；而《彖传》释咸卦称“男下女”，释家人卦称“女正

位乎内，男正位乎外”，释睽卦、革卦称“二女同居”，同样使用了六子卦男女取象。总之，爻画分阴

阳、八卦符号分阴阳都是早出的经典易例。

其次，易卦符号与物象之间的对应。易卦符号虽然直接来自于筮数，但易卦系统绝不是筮数的

排列组合。易卦系统成立的关键之处，一方面是将筮数归约为奇偶阴阳，从而得以将数字组合高度

抽象为八卦与六十四卦符号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将此符号系统与万事万物联系起来，从而得以实现

易卦系统的实际应用。后者就是易卦符号与物象之间的对应。易卦符号与物象的对应，一定是易

学中的源头性内容，因为一个无法关切现实的符号系统的创立是不可理解的，这也就是《系辞传》所

论伏羲仰观俯察画八卦的实质内容。

从《周易》的卦名和卦爻辞来看，坎卦取象为水、离卦取象为火是基础性的内容。如张克宾论及

晋卦、明夷卦卦名都取象离为火，且在《周易》古经、《归藏》、《别卦》中是一贯的③；王化平关注《周易》

古经坎、离二卦的爻辞，认为“坎为水是很明显的，离为火也有一定道理”④，二人所论为确。且不止

以上四卦，通观《周易》古经，凡卦爻辞言“血”“泥”“酒食”处大都有三画坎卦之象，言“日”“焚”处则

大都有三画离卦之象。可见，《周易》古经是明确取用坎水离火之象的。另外，据《左传》《国语》用

《易》诸例，“春秋时的八卦取象不是随意的，而且也比较稳定，如乾为天，坤为土，震为雷，艮为山，离

为火，兑为泽，巽为风，坎为水等八卦所代表的基本物质及这些物质所具有的属性，是十分确定的。

①    参见丁四新《从出土材料论〈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载王博主编《哲学门》总第 31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25 页。

②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宋本周易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 4 页。

③    参见张克宾《论清华简〈筮法〉卦位图与四时吉凶》，载《周易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4-15 页。

④    王化平《读清华简〈筮法〉随札》，载《周易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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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传》《国语》的筮例看，没有违例现象。这说明了春秋时经过承传而行于世的易象说，得到了时

人的普遍认可”①。总之，坎水离火是极早的经典取象。

最后，物象与阴阳属性之间的对应。在《说卦传》中，八卦所取物象是否也有阴阳属性？受后世

阴阳五行说的影响，人们面对《说卦传》文本时，极容易基于系统阴阳说的“前见”而判定整体物象的

阴阳。譬如，徐传武说“乾、坤、震、巽、艮、兑等六卦属性与各自所象征事物之阴阳属性相合，而唯独

坎、离二卦之属性与其所象征事物之阴阳属性不合，或者说恰恰相反”②，邢文认为在《易传》中有卦

分阴阳和物分阴阳两套系统。这些说法实际上都对物象进行了阴阳区分，即以天、雷、火、山为阳，

以地、风、水、泽为阴。

然而，若顺此理路，将目光放到《说卦传》所载更广泛的物象上，那么除了坎离水火之外，更有其

他的“矛盾”之处。例如，《说卦传》称乾“为寒、为冰”，这是属阴的物象，而与乾卦为阳卦相悖；《说卦

传》称巽“其究为躁卦”，这又与巽为阴卦相悖。倘若看八卦所取动物之象，“乾为马，坤为牛，震为

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若一一对应而言，马为阳、牛为阴尚被前人言及，但豕

为阳、雉为阴，狗为阳、羊为阴又作何理解？又如八卦所取人体之象，“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

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若以足、耳、手为阳，股、目、口为阴，恐怕都很难解释。这样的

区分也一定不合乎《说卦传》之义。

以上情况启示我们，《说卦传》论八卦的取象，只是基于八卦符号的整体性而对万物之象的分类

涵摄。八卦符号有阴阳属性的分判，但物象本身的阴阳并不是《说卦传》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

以后世的系统阴阳说来批评《说卦传》中所谓的“矛盾”是“执今御古”的做法，并不允当。

二、清华简《筮法》与“数术革命”

与《说卦传》相较，《筮法》严格对应了坎离符号、水火物象与阴阳属性。就八卦分阴阳而言，《筮

法》多处使用了乾坤六子说来断卦，包括论“参（三）男同女……叁（三）女同男”“参（三）女同男……

参（三）男同女”“参（三）男同女”“参（三）女同男……参（三）男同女”“ （凡）男，上去弍（二），下去弌

（一），中男乃男，女乃女”（《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 82、88、89、90、96 页）等，这些都完全合乎

《说卦传》所论父母六子说。同时，《筮法》论“天干与卦”“地支与卦”（参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肆）》，第 114、118 页）时，将天干地支的阴阳与易卦的阴阳也进行了严格匹配。而《别卦》在排列六

十四卦时，使用了“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乾坤艮兑坎离震巽”两种八卦顺序，其间同样严格区分阴

阳。（参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 130 页）总之，八卦符号分阴阳，在《易传》《筮法》《别卦》中

是一致的。坎（劳）火离（罗）水的取象，在清华简《筮法》内部是一贯的，但按前文所述，这是不合乎

《周易》古经到《易传》之传统的，且除清华简《筮法》外，坎火离水说也没有其他文本的系统支持。

《筮法》篇中坎（劳）离（罗）水火取象的颠倒，显示了其与《周易》系统的距离。《筮法》采用了不同

于大衍筮法的占筮规则，虽然使用了易卦符号，但完全不使用卦爻辞等文本内容。这种距离，恰恰

是《筮法》能够摆脱《周易》古经、《左传》、《国语》等所论坎水离火经典取象的重要原因。

同时，《周易》系统对坎离水火阴阳的处理，明显是以易卦符号为枢纽的，爻画与八卦的阴阳分判，

八卦涵摄万事万物，都是早出的、关乎易卦符号系统成立的基础性内容。与此相对，《筮法》对坎离水火

①    林忠军《周易象数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第 101 页。

②    徐传武《坎离水火与阴阳》，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 年第 5 期，第 27 页，标点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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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的处理，更多是以阴阳为枢纽，不独易卦区分了阴阳，水火物象、天干地支等都配属了相应的阴阳卦

画。站在阴阳说发展的角度来看，在《说卦传》中，系统阴阳说只涵摄到八卦卦象，而没有涵摄到具体物

象；而在《筮法》中，系统阴阳说则开始影响到具体物象的分判，而且融入了完整的干支阴阳配属。

与受阴阳说的影响相似，《易传》与《筮法》也有受五行说影响的差异。《周易》古经未论及五行，

帛书《易传》虽称“五行”，并举“水、火、金、土、木”，但并未将其与易卦相配。今本《易传》中，只有《说

卦传》触及了八卦与五行的对应问题。《说卦传》“万物出乎震”一章论及八卦与四时、八方的配属，其

背后使用的是时空一体图式。按东方春、南方夏、西方秋、北方冬的时空一体图式，与古代天文观测

相关，广泛见载于《说卦传》《筮法》《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本。同时，时空一体图式又结合

了五行说，即东方春属木、南方夏属火、西方秋属金、北方冬属水。在此基础上，《说卦传》又称“坎

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这很自然地会使我们想到时空一体图式的完整五行说，由“坎者，水也”便

可推出震为木、离为火、兑为金，且震木、离火都合乎两卦所取之物象，兑有“毁折”之象，似乎也与金

有契合处。然而，《说卦传》毕竟没有明确论说八卦的五行配属，且居四维的巽、坤、乾、艮四卦的五

行属性并不能由时空一体图式得出。总之，《易传》没有明确配属八卦与五行。

清华简《筮法》则清晰、明确地将易卦与五行相配属，并根据五行生克来论断吉凶。如在《卦位

图》的外圈文字中，《筮法》明确论及四正位与木火金水、青赤白黑的对应。（参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

简（肆）》，第 111 页）又如当筮例中两个上卦分别为兑、巽，下卦分别为坎、艮时，《筮法》称“金木相见

才（在）上”“水火相见才（在）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 94 页），也就是以兑为金、巽为木、

坎为火、艮为水。《筮法》又于离下坎上（既济卦）筮例中称“凡是，内胜外”，于坎下离上（未济卦）筮例

中称“凡是，外胜内”（《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 102 页），这是以坎为火、离为水，水克火。《筮

法》“四季吉凶”节区分震巽、坎、艮离、兑四组卦，论其于四季的吉凶，这是以震巽为木、坎为水、艮离

为水、兑为金。（参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 107 页）总之，《筮法》做出了结合易卦与五行的

努力，这些工作在《易传》中则是不明确的。

整体来看，清华简《筮法》积极将阴阳、五行、四时、干支融入易卦系统，这明显是受其时学术新

风气的影响。李零先生考察术数的发展脉络，提出了“数术革命”的说法，即在战国至汉代，术数的

主流由龟卜筮占转变为式法选择，并在此过程中整合阴阳五行诸说，向着“通用化”的方向发展。①这

个说法是允当的。在周秦汉初之际，术数的确开启了从早期卜筮等方法向“阴阳、五行、四时、干支”

系统的转向。早期卜筮方法方面，龟卜之法已经失传，而从《左传》《国语》用《易》占筮的记录来看，

这些筮例使用的是卦爻辞等文辞和八卦所取的物象，而与阴阳五行干支等均无关涉。与此相对，战

国以后诞生的新术数形式，却几乎无一不与阴阳、五行、四时、干支系统密切相关。即便与《周易》关

联紧密的纳甲筮法、梅花易数等，亦不离这一新的术数系统。

基于“数术革命”之视域，清华简《筮法》熔铸易卦、阴阳、五行、四时、干支，正可被视作“数术革

命”的早期代表；而《说卦传》以八卦取象为本的系统，则仍属“数术革命”之前的占筮传统。据此，就

学术发展的大脉络而言，《筮法》的主体内容一定晚于《说卦传》的主体内容。就坎离水火阴阳问题

而言，倘若《筮法》所论内容在前，那便是先有了一个坎离符号、水火取象、阴阳属性完美对应的系

统，在这种情况下，后来者用一个不完美的调整改变了成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筮法》颠倒坎

（劳）离（罗）水火取象，是为系统容纳阴阳、五行、四时、干支系统而对易卦取象系统所做的改造，这

必然是晚出的意见。

①    参见李零《说数术革命  从龟卜筮占到式法选择》，载《中国文化》2017 年第 1 期，第 66-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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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筮法》论八卦与阴阳五行结合的内容中，颠倒坎离水火取象和以艮属水两说最背离易学传统，

这其实也是易卦系统与阴阳五行系统相结合的难点所在。颠倒坎离是因坎离易卦的阴阳属性与水

火的阴阳属性不符，而以艮为水则出于时空一体图式中艮居东北之方位。基于时空图式，《筮法》将

艮卦的五行界定为水，将处于东南的巽卦之五行界定为木。而在易学传统中，《说卦传》云“艮为山，

为径路，为小石”，这与五行之水相去甚远；云“巽为木”，虽然指的是具体的树木之物，但却正合乎巽

为木的五行配属。因此，艮为水说基本不传①，巽为五行之木则成为经典成说。至于坎离水火取象

的颠倒，按前文所述，这与《周易》古经以降的易学传统格格不入，自然也不会进入主流话语。故而，

《筮法》坎（劳）卦取火、离（罗）卦取水、艮卦属水诸说，都成为了失传的创新易例。

在易学史中，象数易例的发展、龃龉和调整并不罕见。例如，易卦、地支与月份的配属就曾引发

长期争论。十二消息卦与十二月份相配属，形成了十二辟卦系统。月份可用地支表示，则十二辟卦

便与地支发生关联。又因十二消息卦体现了阴阳爻在易卦六位的推衍变化，后世易家便将乾坤

二卦的六爻直接配属十二月，即认为乾卦初爻本复卦配子月、乾卦二爻本临卦配丑月、乾卦三爻本

泰卦配寅月等等。这是一种易卦、地支与月份的配属方法。此外，还有更为系统的六十四卦配干支

的纳甲纳子法。按《筮法》和汉易的意见，乾卦六爻分别配子寅辰午申戌六地支。纳甲纳子源于占

筮，配属之地支可用以对应年月日时而进行占断。既然此地支亦可代表月份，故而部分易学家认为

乾卦六爻应分别配属子月、寅月、辰月、午月、申月、戌月，这便与十二辟卦系统产生了矛盾。在《周

易正义》中，孔颖达用了很大篇幅批评了以纳子替代十二辟卦系统的做法。②客观地说，十二辟卦配

月份本来就是用十二消息卦系统表征阴阳之气在十二月中的流转，而纳甲纳子系统则本为具体占

筮而设，关系全部卦爻且并不特别关涉十二月气候的流转，因此混淆纳子与消息是不妥当的，孔颖

达的意见是正确的，其意见也被后世易学家完全承继下来。由此例可见，易学系统总是处在不断的

调整之中的。

以上情况又足以启示我们，易学系统的推衍一定有其合理限度。例如，就易卦与阴阳的关联而

言，既然八卦分阴阳是经典性易例，那么六十四卦是否也能区分阴阳？可以设想，若将六十四卦符

号强行分阴阳，必然会与六十四卦卦名、卦爻辞、内涵等产生诸多悖逆。这种冲突，肯定是要远大于

八卦系统的。因此，六十四卦分阴阳说在易学史上影响不大。正是基于对不同易例言说界限的自

觉，传统易学最终保留了坎离水火与阴阳属性之间的张力。

当然，虽然《筮法》颠倒坎离水火取象、以艮属水等说法已然失传，但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筮

法》篇合会易卦、阴阳、五行、四时、干支的努力，契合了周秦汉初学术发展的脉络。随着“数术革命”

的完成以及汉代经学易对术数易学的吸纳，《筮法》中的更多内容被传承了下来。《筮法》作者开放创

新的精神，也在后世易学中传续不绝。因此，《筮法》篇颠倒坎离水火取象类似的工作，当然有其积

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筮法》颠倒坎离水火取象，是受系统化的阴阳五行说之影响，为整体匹配易卦、阴

阳、五行、四时、干支而做出的努力，体现了战国秦汉之际的“数术革命”。《说卦传》则以经典的八卦

取象为核心，而尚未受到“数术革命”的整体影响。两者相较，《筮法》晚出且更具系统性，但因与易

学取象传统相悖，故其颠倒坎离水火之说不传。

①    京氏纳甲筮法论五行之生旺墓绝，以水土共同生长在申、旺在子、墓在辰、绝在巳，这似乎与《筮法》艮属水之说有一定的

相关性。

②    参见［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宋本周易注疏》，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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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卦形、卦名与物象的关系

按前文所述，基于阴阳五行说和“数术革命”的视野，我们基本可以回答李学勤先生所关切的

《筮法》颠倒坎离之原因和意义问题了。但学者们在考察《筮法》坎离水火问题时，还从易卦的形状

与名称出发予以新解，这便涉及卦形、卦名与基本物象的关系问题。

在关于《筮法》坎（劳）离（罗）问题的讨论中，廖名春引《系辞传》“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

离”一语，认为离称罗，正合乎卦形，又合乎冬天网罗收藏之义；又坎作劳，劳有劳作、劳累义，正与夏天劳

作相合。因此其提出《筮法》坎离颠倒“完全是从劳、罗两卦的卦名之义出发的”。①张克宾推测《筮法》可

能简单地因劳（勞）字从两火而将其置于南方主夏。②侯乃峰认为卦形就是卦名用字，提出阴爻写作六或

八时，坎之卦象与火字很像，离则像河道中有水流之形，并称“先秦时期易学与文字的发展始终是相伴偕

行的”，坎火离水“表明了《筮法》体系的原始性”。③何锴提出离☲象征水在群山、器皿之中，而火自己

热，周遭相对湿冷，坎☵阳在阴中，所以坎为火。④

这些讨论基于两种研究理路：一是试图从卦形中推出卦名或物象，六画离卦像网罗、坎卦☵像

火字、离卦☲像水流诸说便采用了这一研究思路；二是试图从卦名中推出取象，据劳字之义推出夏

天取象、据劳（勞）字字形推出主夏为火即用了此一理路。

由卦形推阐卦名或物象，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例如，《彖传》释鼎卦云“鼎，象也”，便是认为鼎

卦卦形 与鼎之实物相近，这被黄宗羲概括为“象形之象”⑤。颐卦、噬嗑卦也是“象形之象”的例子。

“作结绳而为罔罟”说来自《系辞传》“观象制器”章，此章又论“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这两条大概是取用了离卦与大过卦之整体卦象。以上几例论六画卦之卦形，也有对三画卦卦形的

讨论。如，坤卦或写作“巛”，古代便多有“巛”像坤卦卦形的说法。又如《易纬》论坎卦☵卦形像水

字、离卦☲卦形像火字，此说影响极大，且一度形成了文字起源于易卦的假说。近代以来，于省吾等

进一步根据甲骨文材料，讨论了部分古文字与易卦卦形的关系。

其实，以上说法大有龃龉之处。如坎离两卦之卦形，旧说以☵像水字、☲像火字，今人却以☵像火

字、☲像水字，两说正相矛盾。以平实的态度来看，古文字源于易卦说，当然与文字起源的历史事实无

关。而今人所谓☲像水在河道或群山中流，☵像火字或像火处于湿冷环境中，乃是以单独的阴爻为水、

单独的阳爻为火，立论何其随意。⑥就离卦像网罗而言，《系辞传》讨论的是六画离卦，《筮法》则更多是

指三画卦的离（罗）卦，三画卦形很难说有网罗之貌。至于“巛”与坤卦☷卦形的比附，王引之于《经义述

闻》中早已厘定为谬说。⑦整体而言，三画卦的命名是难以说清的，六画卦的命名则往往与其上下卦有

关，《彖传》《象传》的相关解释是成系统的。至于以卦形论卦名，涉及的卦很少，不具有普遍性。且阴爻

原本写作数字八或六，与今本阴爻有一定的形状差别，这无疑更降低了由卦形论卦名的可信度。

①    参见廖名春《清华简〈筮法〉篇与〈说卦传〉》，载《文物》2013 年第 8 期，第 72 页。

②    参见张克宾《论清华简〈筮法〉卦位图与四时吉凶》，载《周易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4 页。

③    参见侯乃峰《释清华简〈筮法〉的几处文字与卦爻取象》，载《周易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22 页。

④    参见何锴《清华简〈筮法〉劳罗二卦与水火取象探究》，载《周易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35 页。

⑤    ［清］黄宗羲撰，张克宾疏证《易学象数论疏证》，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133 页。

⑥    蔡飞舟批评了此种意见，称“以古文字形比附爻象者，盖臆说也”（蔡飞舟《清华简〈筮法·爻象〉刍论》，载《周易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34 页）。

⑦    参见［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北京：中华书局，2021 年，第 56 页。

29



秦洁  卢璐：易卦、物象与阴阳：清华简《筮法》坎离水火问题覆议

再看由卦名论基本物象。以卦名论基本物象，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卦名往往有多种写法。

以坎离两卦而言，坎卦又作“习坎”，汉石经《说卦传》作“欿”，帛书《周易》经文作“習贛”，帛书《衷》

篇、秦简《归藏》、清华简《筮法》作“劳”，传世《归藏》作“犖”。离卦，帛书《周易》、清华简《筮法》作

“罗”，传世《归藏》作“离”，秦简《归藏》作“丽”。除卦名的繁复外，由劳（勞）字取火还面临一个逻辑

上的问题，即☵何以命名为劳？火字更为简洁，火之象更为基础，为何是先有了劳（勞）字之名，才有

了火之取象？这种先有了复杂抽象内容，再取象简单直观之物的做法，明显不合乎易卦体系的发展

逻辑。并且，由卦名来规定取象也没有他卦的佐证。譬如坎卦字形有土字，为何坎不取象土？震字

从雨，为什么震不取象水？显然，易卦的基本取象肯定不是由卦名决定的。

从易学源起的逻辑来看，卦画与基本物象之间的对应才是更为基础的内容。由此来看，在卦形、卦

名、基本物象三者中，卦名才是最后确认的内容。这或许也是易卦有多种名字、多种写法的原因之一。

易卦与物象的对应，可以理解为八卦涵摄万物，也可以理解为万物抽象为八卦。这一对应，有

逐渐形成的过程性，也并非是逻辑理性的范畴式言说。换言之，八卦卦名、符号、卦义之间的关联，

采用的是取象比类式的思维，故而孔颖达称“易含万象，事义非一，随时曲变”①。从易学极具特色的

取象比类思维出发，探索八卦的卦名、卦义，便不能仅执一具体猜想而论，亦不能仅执一特定原则而

定，否则就会遮蔽了八卦意涵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更会远离易卦系统形成的可能事实。

概言之，卦形、卦名与基本物象之间的对应，是以易卦对应基本物象为基础的，卦名的拟定相对

滞后且方案不一，因此据卦形考卦名、据卦名考基本取象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且卦形、卦名、基本

物象之间的对应，是基于分类的象思维模式的比类对应，其间的规则一定是多维度、多类型的，且相

关对应是在不断调整、变化中的。因此，试图执一确定规则来明确论说易卦卦形、卦名和基本物象

间的一一对应，必然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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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hifa （筮法， Method of Divination） chapter in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manuscripts， the inversion of trigrams Kan 
（Lao） and Li （Luo）―corresponding respectively to water and fire―rais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igrams in the Yijing， the attribution of yin and yang to natural phenomena， and the correspondences among trigram structure， 
trigram name， and their primary images. Contemporary scholars have often regarded the Shuogua zhuan （Discussion of the Trigrams） 
as containing an intern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yin-yang of Kan and Li and the yin-yang of their associated images―water and 
fire. This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a systematic yin-yang theory is a misreading of the Shuogua zhuan. In fact， the text rigorously dif⁃
ferentiates only the yin-yang assignments of the trigram symbols and does not explicitly extend these classifications to the general 
natural phenome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s in the pre-Qin （before 221 BCE） period， the Shifa chapter’s 
reversal of Kan and Li， along with the attribution of water to trigram Gen ［☲］， represents a reconfiguration of the Yijing’s symbolic 
syste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y. This likely is related to the so-called “revolution of calculation 
art” （数术革命） and comes out late. Although the Shifa succeeds in aligning the yin-yang structure of the Kan and Li trigrams with 
the yin-yang of the water and fire images， its interpretations diverge from the established exegetical tradition of the Yijing and， con⁃
sequently， were not transmitted or adopted widely. Within the hermeneutic history of Yijing studies， such tensions and realignments 
between image-based and numer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are by no means uncommon. In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rigram’s 
structure， name， and primary imag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igram structure and fundamental images is the most primary， while 
the trigram names are secondary and often inconsistent. Therefore， in interpreting the Shifa’s inversion of Kan （Lao） and Li （Luo） 
with respect to water and fire， arguments that deduce trigram names from structural forms， or infer primal images based on basic ob⁃
ject imagery， are methodologically unsound.

Key words： Kan and Li； water and fire； Shifa； Shuogua zhuan； revolution of calculation art； trigram name

①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宋本周易注疏》，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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